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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政府采购监督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十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财政部门是负责政府采购监督管理的部门，依法履行对政府采购活动的监督管理职责。
第五十九条 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加强对政府采购活动及集中采购机构的监督检查。
监督检查的主要内容是：
（一）有关政府采购的法律、行政法规和规章的执行情况；
（二）采购范围、采购方式和采购程序的执行情况；
（三）政府采购人员的职业素质和专业技能。
第六十五条 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对政府采购项目的采购活动进行检查，政府采购当事人应当如实反映情况，提供有关材料。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六十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财政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应当加强对参加政府采购活动的供应商、采购代理机构、评审专家的监督管理，对其不良行为予以记录，并纳入统一的信用信息平台。
第六十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财政部门对政府采购活动进行监督检查，有权查阅、复制有关文件、资料，相关单位和人员应当予以配合。
	1. 检查要点。有关政府采购的法律、行政法规和规章的执行情况；采购范围、采购方式和采购程序的执行情况；政府采购人员的职业素质和专业技能。
2. 合格标准。政府采购项目预算、委托代理程序、采购方式、采购文件、评审组织、合同签订与履行等全过程符合法律法规的要求。
3.工作指引。按照政府采购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规章，以及《财政检查工作办法》（财政部令第32号）《政府采购代理机构监督检查暂行办法》（财库〔2024〕27号）开展检查。
	2026.8
	1次/年（投诉举报和专项检查除外）

	2
	对代理记账机构监督检查
	代理记账管理办法（财政部第98号令）第十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财政部门对代理记账机构及其从事代理记账业务情况实施监督，随机抽取检查对象、随机选派执法检查人员，并将抽查情况及查处结果依法及时向社会公开。
　　对委托代理记账的企业因违反财税法律、法规受到处理处罚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财政部门应当将其委托的代理记账机构列入重点检查对象。
　　对其他部门移交的代理记账违法行为线索，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财政部门应当及时予以查处。

	1.检查要点：聚焦资质合规（许可、人员、备案）、制度建设（委托合同、内控、档案管理）、执业质量（凭证审核、账簿登记、报告出具）、人员管理（资质、继续教育）四大维度。
2.合格标准：证照备案齐全有效，核心制度健全落地，核算报告规范真实，从业人员资质达标且无挂证兼职，无超范围经营、虚假记账等违规行为。
3.工作指引：确定检查对象，提前通知并开展现场核查，做好底稿与证据留存；对合格机构公示存档，问题机构限期整改复核，严重违规依法处置并纳入信用监管。代理记账管理办法（财政部第98号令）
	2026.6月-11月
	1次/年（投诉举报和专项检查除外）

	3
	会计管理工作的监督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第三十条 财政部门对各单位的下列情况实施监督：（一）是否依法设置会计账簿；（二）会计凭证、会计账簿、财务会计报告和其他会计资料是否真实、完整；（三）会计核算是否符合本法和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的规定；（四）从事会计工作的人员是否具备专业能力、遵守职业道德。在对前款第（二）项所列事项实施监督，发现重大违法嫌疑时，国务院财政部门及其派出机构可以向与被监督单位有经济业务往来的单位和被监督单位开立账户的金融机构查询有关情况，有关单位和金融机构应当给予支持。第三十一条 财政、审计、税务、金融管理等部门应当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职责，对有关单位的会计资料实施监督检查，并出具检查结论。财政、审计、税务、金融管理等部门应当加强监督检查协作，有关监督检查部门已经作出的检查结论能够满足其他监督检查部门履行本部门职责需要的，其他监督检查部门应当加以利用，避免重复查账。
	1.检查要点。依法设置会计账簿情况；会计凭证、会计账簿、财务会计报告和其他会计资料真实、完整情况；会计核算符合法律和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的规定情况；从事会计工作的人员专业能力、执业道德情况。
2.合格标准。设置会计账簿、开展会计核算符合会计法和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的规定；会计凭证、会计账簿、财务会计报告和其他会计资料真实、完整。
3.工作指引。按照会计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规章，以及《财政检查工作办法》（财政部令第32号）开展检查。
	2026年8月-11月
	1次/年（投诉举报和专项检查除外）



